关于做好就业创业培训券推广使用工作的

通  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新港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定点培训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家人社部关于推广使用职业培训券的工作部署，进一步规范就业创业培训管理，推动就业创业培训信用支付，积极调动劳动者参加培训的积极性，根据《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6〕1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全面推广职业培训券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1）21号）、《湖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鄂财社发〔2024〕88号）、《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管理办法》（鄂人社发〔2026〕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黄石实际，现就推广使用就业创业培训券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对象和范围
就业创业培训券（以下简称“培训券”）是面向有就业创业意愿和就业创业培训需求，且符合补贴条件的人员发放，作为劳动者实名便捷享受就业创业培训服务以及承训机构申请培训补贴的电子凭证。培训券适用于全市所有符合政策规定的就业创业培训补贴对象，以及符合马兰花创业培训项目规定的创业者。劳动者使用培训券参加就业创业培训，人社部门认定的定点培训机构（以下简称“培训机构”）负责核销，依据培训券申领培训补贴。

二、个人申领与使用
培训券由符合相关就业创业政策，且就业领域信用良好的劳动者申领使用。劳动者个人凭身份证号进行实名登记后，通过培训券平台主动领取。领取培训券后，劳动者可根据自身培训需求，当年度内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和培训项目，凭培训券参加补贴性培训。无就业创业意愿或存在就业领域失信行为的个人，不得申领使用培训券。培训券的申领实行个人就业信用承诺制。
培训券为单次券，领取后当年度内有效，过期自动作废。每人每自然年度只能领取、使用一次，终身申领、使用最多不超过3次，同一自然年度内不得重复申请、使用。参训期间无特殊情况未按要求完成培训结业的，当年度内不得再次申领。
三、机构审核与核销
培训机构开班时，应对参训对象培训券的有效性和人员身份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按照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相关规定组织培训并核销培训券，同步建立对应的培训券信息档案；不符合条件的，不予使用核销。培训结业后，培训机构凭培训券核销记录作为补贴申领依据。
四、补贴申领与兑付
参训对象凭培训券参加就业创业培训，根据相关要求完成培训并结业的，由培训机构按照其所参加培训项目对应的培训类别，以及取得的相关证书和就业创业情况，及时向县（区）级以上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提交培训券核销记录以及相关佐证资料，申请就业创业培训补贴。参训对象未能完成培训并结业的，培训券自动作废，不予兑付补贴。
五、相关要求
（一）明确管理职责。各级人社行政部门负责统筹管理培训券的推广实施工作，对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和培训机构培训券的使用、核销情况进行监督。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负责全市就业创业培训培训券管理平台的开发建设、维护与升级，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负责本级培训机构培训券的使用核销、补贴兑付申请等工作。

（二）加强使用监管。各级人社部门及经办机构要认真落实属地责任，加强对培训券的使用监管和服务提升，确保培训券申领、使用、核销合规有序、便捷高效。各培训机构要优化培训资源，依法依规开展培训，切实提高培训券的使用效率。对弄虚作假、套取培训资金，或违规使用培训券的培训机构，由县级以上人社部门责令退回相关班次培训补贴资金，暂停培训；情节严重的，取消定点机构资质，将相关责任人员纳入失信名单，不得再次申请定点培训机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三）全面推广应用。各地各单位要健全工作机制，优化培训服务，按照实用、便民、高效、安全的原则，丰富“互联网+职业培训”应用场景,积极推进就业创业培训券使用、核销工作，充分调动劳动者和培训单位积极性，大力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全面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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